     2024-2025  年度常州市新北区卓越教师成长营中期考核评价表
成长营名称：__钱丽娟卓越教师成长营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__2025.03____
	评价指标
	评价内容
	分值
	评价方式
	自评概述
	自评得分
	考核得分

	A1
基础性指标
	B1成长营建设规范。工作实施方案、活动开展过程性资料、阶段总结等完整。
	10
	查阅网页
	本成长营建设规范，有活动通知、活动报道、活动微信，每年有阶段总结。
	10
	

	
	B2内部管理完善。成员考勤记录完整、档案信息齐全规范，领衔人及助理工作职责明确，经费使用严格执行财务制度。
	10
	查阅网页
	本成长营成员分工明确，内部管理制度完善，成员活动签到，档案信息齐全。
	10
	

	
	B3成长营活动有序。集中研修活动不少于15天（80学时），活动内容丰富，活动方式多元。
	40
	查阅网页
	成员活动有序进行，线上读书分享，线下研讨认真，不仅有课堂实践、还有参观交流学习。
	40
	

	
	B4领衔人示范辐射到位。领衔人面向全体学员上示范课或作讲座一年不少于6次。
	20
	查阅网页
	领衔人多次展示示范课、示范讲座，引领学员不断成长。
	20
	

	
	B5项目研究有效。按计划推进项目建设，有阶段性项目研究成果。
	20
	查阅网页
	项目研究有序进行，并已有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	20
	

	A2
发展性指标
	B6综合荣誉：省级8分，市级5分，区级3，校级1分。
	按实际成果打分，不封顶。
	查阅网页（按10项分类汇总后上传于网页“成果展示”栏目）
	领衔人在省市各级活动中贡献突出，引领成员获得年度考核优秀等综合荣誉。省级2人，区级8人，校级3人。
	43
	

	
	B7单项荣誉：省级3分，市级2分，区级1分，校级0.5分。
	
	
	各位营员在综合实践学科等学科领域都不断奋进，获得省市级等各项荣誉。省级4人，市级12人，区级2人，校级2人。
	36
	

	
	B8论文发表：国家级核心期刊10分，省级及以上刊物3分，市级刊物2分。
	
	
	领衔人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同时，各位营员不仅注重教学实践，也很注重经验总结和论文撰写，在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等多方面的论文发表成果显著。核心期刊2篇，国家级3篇，省级19篇，市级1篇。
	88
	

	
	B9论文获奖：省一等奖3分，省二等奖2分，省三等奖1分，市一等奖2分，市二等奖1分，市三等奖0.5分，区一等奖1分，区二等奖0.5分，区三等奖0.2分。
	
	
	成长营的营员们积极参加各种论文评选活动，在省市区等不同的比赛中都斩获佳绩。省级获奖6篇，市级获奖10篇，区级获奖20篇。
	29.05
	

	
	B10课题研究：主持省级课题5分/项，主持市级课题3分/项，主持区级课题1分/项。市区级备案课题未通过中期评估的不算。主持区微型课题一等奖1分/项，二等奖0.5分/项。
	
	
	领衔人主持的课题研究具有很高的前瞻性，在领衔人的支持下，各成员积极主持市区级课题，并在微型课题评选中也有收获。省级课题1个，市级课题1个，区级3个，微型课题2个。
	12.5
	

	
	B11公开课：省级5分，市级2分，区级1分。
	
	
	各位营员在各级公开课都在学科上起到示范作用，将教学改革实践体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。市级课9节，区级课20节。
	38
	

	
	B12讲座：省级5分，市级2分，区级1分。
	
	
	领衔人在省市级活动中的讲座将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不断落实，各位营员也在学习成长中有了自己的思考，开展微讲座。省级讲座1节，市级讲座6节，区级讲座11节。
	27
	

	
	B13评优课、基本功：省一等奖8分，省二等奖6分，市一等奖6分，市二等奖4分，市三等奖2分，区一等奖4分，区二等奖2分，区三等奖1分。
	
	
	营员们在省市区级学科类基本功比赛和评优课比赛中崭露头角，收获颇丰。省级获奖1个，市级获奖4个，区级获奖23个。
	84
	

	
	B14教育教学单项比赛：省一等奖4分，省二等奖3分，省三等奖2分，市一等奖3分，市二等奖2分，市三等奖1分，区一等奖2分，区二等奖1分，区三等奖0.5分。
	
	
	营员积极参与各类比赛，在省、市、区等不同赛场上均有收获，充分展现了团队扎实的专业素养与创新活力。省级获奖2个，市级获奖12个，区级获奖21个。
	50.5
	

	
	B15专业称号、职称晋升：专业称号、职称在原有基础上有晋升每人次4分。
	
	
	营员们在活动中积极关注自身成长，在“共研共享”的机制下积累自身材料，让提升自我与创新实践同频共振。专业称号晋升8人，职称晋升1人。
	36
	


说明：1、发展性指标的成果含成长营领衔人和所有成员，按每人每次累加。2、论文获奖主要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、教研机构、教师发展机构、电教机构组织的论文评比活动，同一篇论文不累计，省教育学会组织的论文评比得分减半，杂志社等上述机构不予认可。3、课题研究主要指主持的规划课题、教研课题和电教课题，子课题和参与课题不予认可。4、上述未涉及的其他特殊成果具体商议决定。5、考核周期为2023年10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。
